
類別編號 064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

職稱 契約進用人事職員

需求人數 正取:1 名 ; 備取:2 名

1.辦理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中山幼兒園及北投幼兒園3間幼兒園之人事
業務。 2.其他臨時交辦業務。工作內容

1.辦理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中山幼兒園及北投幼兒園3間幼兒園之人事
業務。
2.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人事工作經驗1年以上，且無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28條之情事。

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人事工作經驗1年以上，且無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28條之情事。

聯絡人 : 賀晨歡 電話 : (02)28853842*15聯絡人 聯絡人 : 賀晨歡 電話 : (02)28853842*15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
項規定
1.身分證正反面。
2.求職登記表。（倘須就業服務處協助推介就業則於網路報名時併
同填寫，無則免填）
3.學歷證明文件。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
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國外學
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經我國駐
外單位驗（認）證；持大陸學歷者，須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報名應繳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
項規定
1.身分證正反面。
2.求職登記表。（倘須就業服務處協助推介就業則於網路報名時併
同填寫，無則免填）
3.學歷證明文件。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
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國外學
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經我國駐
外單位驗（認）證；持大陸學歷者，須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
4.與資格條件相符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考試方式 口試

<font color='WHITE'>新臺幣36,316 元 ~42,153 元
依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及職員薪資基準表辦理</font>
待遇/每月

新臺幣36,316 元 ~42,153 元
依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及職員薪資基準表辦理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學年度7月31日止，次學年度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
用人員考核及待遇辦法」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進用。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當學年度7月31日止，次學年度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
用人員考核及待遇辦法」及成績考核一年一聘進用。

1、到職前應檢附體檢證明(含胸部X光)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良民
證)。 2、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3、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4、本次
新進人員依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及職員薪資基準表所訂最低
薪級起支，並依考核規定晉級。 5、本職缺實際服務地點為臺北市立士
林幼兒園、中山幼兒園及北投幼兒園。 6、本職缺預計112年12月4日出
缺。

備註

1、到職前應檢附體檢證明(含胸部X光)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良民
證)。
2、需熟諳電腦文書操作。
3、具公文撰寫能力者尤佳。
4、本次新進人員依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廚工及職員薪資基準表所
訂最低薪級起支，並依考核規定晉級。
5、本職缺實際服務地點為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中山幼兒園及北投幼兒
園。
6、本職缺預計112年12月4日出缺。

https:// www.sldn.tp.edu.tw/網址 https:// www.sldn.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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